《春秋繁露》陰陽五行氣觀念的人性義涵及其禮教思想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謝君直
摘要

本文探討董仲舒思想如何運用在其前已有之陰陽與五行觀念，並結合氣、方位與四時成歲的宇宙觀，據以論述董氏人性論與禮思想於政治實踐方面的基礎。在陰陽觀念方面，董仲舒先確認宇宙根源是有著元氣化為陰陽之氣的過程，進而論述太陽、少陽、少陰、太陰分佈為四時變化過程，而此是宇宙規律的基本秩序性與實質意義。董仲舒五行觀念則有三種理路型態，一是成歲過程中相生與相剋的循環，二是以方位之「中」位觀念建立「土德」的輔助地位與核心作用的重要性，三是確認木火土金水做為五氣是各自相對獨立卻又是共同運行之作用、性質、活動、現象與理則，並且可以五行之氣與陰陽結合。而董仲舒據陰陽五行氣化所建立之論述，乃為人性論目的之實踐，即從陰陽五行降命為人性表現的可能性，藉此啟導有德的主政者朝向開發人性之善之教化為政治實踐之主要天命。就天道運行賦予人性內涵價值的可能，吾人應能肯定董仲舒陰陽五行氣化宇宙論是有著正面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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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意識的說明

人性觀念做為古老的哲學論題，歷來為有識之哲學家反覆思辨。自有上古載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
啟發問題意識以來，經《孟子‧告子上》載公都子與孟子對話而道出四種人性論，再經荀子的性惡說，乃至將性觀念關連天的觀念，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命題，《中庸》「天命之謂性」的天道觀，以至當代出土文獻郭店儒簡〈性自命出〉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
的性情說，可見戰國人性觀之論述乃為繁複地演化出不同思想面貌。及至董仲舒學說的出現，儒學人性觀之論述乃經歷時代階段而顯發展之新貌。
董仲舒的人性觀念學者多有論述，或謂就孔孟荀之說而融合
，或謂「生之自然之資之謂性」的氣性而涵「善惡混」之說
，或指出董仲舒將人性分三等而說董氏是「性三品」
，或謂性善情惡之說
，或是性未善論
，或稱人性乃天生自然之資質下之「人性化善論」與「人性啟善論」
，如此多面向評論，實顯董仲舒人性觀之複雜取向，並展現出就人性自身做價值敘述，而可以演繹之研究闡發。唯以追問人性的存在從何而來，亦即於人性問題作根源性探討，則必關乎人之存在之始的追問，董仲舒於此云：「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
，將人的存在來源訴諸最高存有，則董氏對人性的省察乃有形而上思維。然於董仲舒天道觀言之，人的存在問題非僅是作根源性思辨，而是在宇宙天地的共同結構中以為探究人的價值意義
，亦即人的存在離不開天地陰陽與五行，生命的活動表現是與陰陽五行共存。而此乃有以思考陰陽與五行做為思想因素對董仲舒人性觀的影響，亦即陰陽五行之為實踐觀念，它們的存在性與運作模式是如何呈現為董仲舒人性思想之論述，值得探討。且於董仲舒哲學架構中，論述陰陽五行的存在與運行又有與氣觀念作結合
，則人生命中陰陽五行之氣的存在不僅是實然，且亦是人性表現的實質根據，則氣的變化活動如何是陰陽五行的理論意義之一部，亦是探討董仲舒人性論所應追問。猶有進者，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禮」152處，僅次於言天、道與仁義善德等價值概念，且散見在36篇，近文本一半篇幅，可謂董氏思想相當關注「禮」的表述，呼應儒學傳統之文化實踐的要求，而倘若陰陽、五行、氣化、人性為董仲舒思想體系之主要結構，則確認陰陽五行氣化宇宙論中的人性亦應涉及「禮」的意義為是。下文即依前述程式而有所推論。
2、 陰陽觀念的氣化宇宙論
董仲舒思想善言陰陽
，陰陽觀念在《春秋繁露》中有基本模式：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順命〉）。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陰陽義〉）。

物莫無合，而合各相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基義〉）。

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基義〉）。

引文除了天道生成理論層次的義涵外，要義則在陰陽是伴隨出現，事物存在與運行中，必皆有陰陽，「陽」與「陰」不是各自一套系統對立運作，而是天之整體呈現中之共同運行，「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陽兼於陰，陰兼於陽」，陰陽乃相即關係，有陽必有陰，有陰必有陽，不存在著陰陽獨自活動的模式，天道的理則顯發為陰與陽偕同地表現。而且，陰陽共同呈現乃為運行與生成事物的存在，即存在物是陰陽和合而生，萬有莫不在有陽有陰下出現。此乃意謂存在者自身必有陽與陰，有陰有陽的理路不是非彼即此的模式，而是於天道必有化生天地萬物的活動中，恆常地顯現著各有陰與陽相互地運作出萬物的存在。是以陰陽共存非是互斥對立，不是一般所以為如水火不相容，僅能擇一而無法同在時空中的對衝狀況，陰陽的理論關係不是對立衝突，它們二者應視為聯合並存的完整模式來看待纔是。而且，陰陽同在，雙方其實是原理上協調地共存。董仲舒察見到：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董仲舒傳〉）。

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其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基義〉）。

（陰陽）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基於曆法成歲觀念，董仲舒指出「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辨在人〉）
，陽固主導成歲，然若無陰時佐之，成功亦不可能。此乃呼應上頁引文所謂陽之行不得專獨，須聯合陰之助纔能有歲功，再次表明陰陽是活動的共同體。而且，陰為陽之助作為共同運作的重要模式，表示具有陰陽觀念的宇宙論思維非是專斷於某一固定絕對元素，以為非有單獨的本體不可，否則無以成就天地萬物的存在。實則非如此，而是須有陰陽相互合作的運行規律，始能保障自然萬物的生生化成才是。此乃在陽主陰從的結構中講究生成變化不是獨裁地唯陽是從，而必須有輔助方的存在纔能遂行生化，亦可謂陽之為主導並非為彰顯獨陽的絕對性，而是於陰陽偕同運作中顯現相合相順為活動目的，此即指向第二則引文的原理。該則引文的主語是陰陽相兼之道，其文舉政治名位、人倫關係、天地上下、方位方向、親疏遠近等相對共存共在
，以為說明一方面損益多少乃存在物變化活動與顯現出差異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是活動過程的正確方向在於損益不相妨，不破壞陰陽相互的平衡，亦即陰陽之間實際是相互調和而維持著不過度的情況。第二則文義乃應和〈基義〉第一章指出陰陽相對偶的重要性在「合」
，即萬物萬物的存在莫不蘊含著陰陽，而此陰陽是以結合相和的模式而活動著，如此存在活動乃在和諧中達至相協順，意即陰陽相互協作之實在性內涵在呈現和諧，以規律視之即陰陽彼此之間不會出現極端，此所以文獻以無溢與無絕指涉如此調合的狀態。而和順的模式在董仲舒的觀察中，四時存在中的陰陽相互模式即體現如此和諧精神的明證，陰陽成歲的相互關係乃可在四時運行中獲得印證。此固是立基於古代農業曆法的生活經驗，唯於使陰陽宇宙論可以成歲作說明下，必有四時觀念參與其中，〈天道無二〉云：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

陰陽關係具備相互運作的模式，凡出入左右前後皆具對當關係，如以月為陰，日為陽，則「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
，因此，當天道中的陰陽關係以四時言，其相對共存乃表現為各有適時的主導情形，「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天道無二〉）
，此即陽與陰固是並存，然彼此之間有相對性，因而運作時二者實須以其中之一為引領作用，故董仲舒乃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分別指涉四時的陰陽表現狀況
。此非僅是處於古代農業社會而順著節氣生活所作的經驗說明，益有董氏以陰與陽為哲學觀念，發明客觀世界存在著基本結構：吾人所處的生活世界中陰陽個別運行的理路固是不同有異，然而並不因此而相妨礙且對立，而是可以在相對而有關連關係中，並行不亂，且能成就天地萬物的存續。此道理可由二方面確認，一是月入日出，日落月出，皆是晝夜而成一天，唯有分作一晝一夜各成相互的面向，有日必有月，有夜即接著有晝，纔足以為成為一日十二時辰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則是日夜接續連結，日日積累表現為歲時，在廣大的時空範圍中察見到春夏秋冬在大氣天候與氣象物候現象之有異，卻不因此以為它們不是在同一宇宙中運行，而是結合四時各有陰陽主導出不同的氣候現象纔是自然世界的整體構造，如此亦是天之造化宇宙的真實道理。猶其值得留意的是，陰陽在日夜歲時表現出各自的行為而有相互的潛伏與隱伏，它們的存在狀況並非對立否定，而是基於天道成歲的要求而做出配合關係，是面對四時作用不同而賦予天地萬物生命面貌的整全性，所必須有的客觀規律。陰陽的活動不是相對不同下否定彼此，而是互動中的對反表現卻能使雙方共同成就日月四時年歲，亦即陽與陰固是不同的運行表現，然陰陽二者在合和關係中於四時各做主導之功，彼此能共同運作以為成就歲時的存在，此纔所以是天意天理天道。陰陽如此運行模式在董仲舒的宇宙觀亦有關鍵質素參與其中((「氣」
。董氏云：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天地陰陽〉）。

陽，天氣也；陰，地氣也（〈人副天數〉）。

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陰陽終始〉）。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四時之副〉）。

董仲舒思想體系的氣觀念須以理論層次分析，其是在以「天」為最高概念
，且又以天為「元」而言氣，故發明「元氣」（〈王道〉）
之說以下轄陰陽之氣；意即天做為根源（天元）且能藉由氣布化宇宙
，如此活動樣貌的具體展現則是陰陽之氣的運作。而陰陽本於元氣的氣化運行蘊含二義，首先，陽氣做為天氣與陰氣做為地氣是宇宙一體中相對而言，「天氣上，地氣下」（〈人副天數〉），天地上下之為整體乃為客觀結構，陽氣陰氣同行於宇宙中亦是整體性之必然存在，並且顯現為宇宙天地之間充滿著陰陽之氣變化萬物的歷程。若不存在著陰陽氣的運動與現象，吾人即無法理解與掌握這個客觀世界的運行本質。其次，氣之流動性的緣故
，董仲舒發明陰陽氣化以為理解變化歷程，乃進而可解釋四時是陰陽之氣的變現。此由於獨陰獨陽不會產生氣的相互流動，唯有陰陽並存且具相互關係與互動模式，適所以形成氣的次序流行，變化出四時規律運行之世界。觀察四時成歲歷程，可見陰陽之氣是有變化發展的理序，此變化非是異化異質改變((陰變為陽與陽變為陰，而其實是一氣（元氣）之化
，即陰陽氣化現象的多寡增減，呈現出陰陽轉化的活動，互動出陽使陰減弱或增多，或陰使陽減弱或增多，於此相互動態協調過程中纔能表現為四時不同陰陽的為主，而唯有保持陰陽之氣的各自異性與互動主導亦纔有歲時成功地出現。歸納前述二點，董仲舒的陰陽氣化宇宙觀實是一氣之化為陰陽而成就四時年歲不斷運行的過程，亦即陰氣陽氣之所以能太陽、少陽、少陰、太陰分佈為四時的基本內涵，乃由於根源上有元氣的存在及其運化為陰陽
。而如此觀念即可根據天之元氣的整體性以解釋吾人所處客觀世界的變化過程，其具體是陰陽之氣有分而又必合作運化以成歲，並見此陰陽和合中分為四時異氣的歷程，是在陽氣陰氣各自作主的程序中，才得以保住天地萬物的呈現與存在，且可使吾人體察到萬物生成變化的過程來自根源之氣，此即是宇宙規律的基本秩序性與實質意義。

3、 五行觀念的氣化構造與陰陽的結合

自《尚書‧洪範》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概念解釋治理事務，學者結合甲骨文卜辭、《管子‧四時、五行》、《左傳》、《呂氏春秋》十二紀首與〈應同〉、《尚書大傳》、《漢書‧五行志》、《白虎通義‧五行》等，發現五行體系乃綜合五方
、五材
、五氣
、五德
、五星
、天干等數術的複雜架構
。唯董仲舒以宇宙論考察吾人所處天地萬物世界的客觀結構，除了根據陰陽之氣以為解釋外，其加入上古文獻已有之五行觀念，乃是運用木火土金水以為擴充說明與詮釋天道運行的模式。歸納《春秋繁露》五行說主要呈現為三種理路型態，一是成歲過程中相生與相剋的循環，可圖示如下：
圖一：五行相生                 圖二：五行相剋
[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jpg]



首先，五行的觀念非是指涉物質或物體，而是就日用庶物的活動模式與常態，從宇宙論的觀點建立五種屬性與性質、運行特性及經驗性活動的原理，並據此五種基本性質與運作模式以解釋萬事萬物的存在。再者，察《春秋繁露》自第五十八篇〈五行相生〉起連續七篇以「五行」為題目的文獻，該五行相關篇章主述生化多於言勝剋，如第五十九篇〈五行相勝〉未涉任何災異之說，而是基於相生成事的模式中，留意到循環生成過程中會出現人事弊病，因而需要某一行對治某一行過度所造成的問題，以回復正常相生之運行。再如第六十篇〈五行順逆〉固言災異，然此乃人君咎由自取，修身與行政不順四時五行所致，文義乃藉此對照出人君若勤勉治政，無違時節運行，即可恢復四時五行下民生應有生命樣貌。易言之，董仲舒在發明相生說且參考之前已有之相勝說，而於宇宙論強調生生觀念下，呈現出相生說具有理論優先性
，亦即五行觀念乃是著重天道運化萬物生成與使萬民生存不息，縱使出現相剋的狀況，在可做到各行之間恢復平衡的狀態下，五行的活動實是確保人事物的存在與發展
。復次，五行說非是將萬有分為五類，而是在宇宙的整體性中的事物即有五行運作於它們的存在活動。如〈治亂五行〉將災異配五行，唯這些災異非某一行自身形成，而是其它四行來干犯所造成的後果。由此可見五行是同時存在
，亦即無論相生或相勝，五行是並存運作，因為它們是宇宙運行的原理。唯此並存活動模式中，在時間序列（四時）發展的階段上有主導者。
猶有進者，《春秋繁露》九篇以「五行」為題名的文獻非純作宇宙論底解釋世界或理論目的在做數術操作，而是結合人事行為，解釋以五行為架構的相互影響的網絡關係，用意固在思辨政治人事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
董仲舒五行說的第二型態是以方位之「中」位
觀念建立「土德」的輔助地位與核心作用重要性，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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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行五方
在董仲舒之前已有《管子‧四時》與《呂氏春秋》十二紀首將土做為中間地位而置於夏末，唯〈四時〉僅言土德且該德輔四時，《呂氏春秋》則直言木德、火德、金德、水德而不言土德，亦即原始五行之德的土德在配四時中看不出「土」的重要性，觀〈天辨在人〉論四時即不言土，而僅用木火金水各德配四時作申論解釋。易言之，〈五行相生〉篇依五種司職以建立五德
，而且在相生相勝模式中，土僅是勝剋循環模式之一員，是與五官之一位及各種以五為類的人事物之一，此乃因為成歲的過程中各階段皆重要，缺一不可，是以土僅作為歲時程序之一即可。然而若加入方位觀念，五行配四方，使土居「中位」以建立「土德」之為中心，才使土居四行之首，此由《春秋繁露》的方位觀念實是二模式併陳即可知：
圖四：四方（一方相對於其它三方）        圖五：五位（中央被四方圍繞，相對方位來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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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顯示使用四方觀念毋須主張中央，因而土做為五行之德可不在四時中佔有核心地位，土德僅做為四時成歲之一環節，如圖一。唯據〈五行之義〉，由於四時之4為偶數的緣故，五行在以5為奇數而整合入四時模式，「土」則須以中央位置與四時過程之中間作安排，前者是空間（中位），〈四時〉《呂氏春秋》十二紀首已言之，時間面則是董仲舒加入「土為季夏」（〈五行對〉）
，解決「5」嵌入「4」之奇偶相合的問題，而可以合理表述土之為中央（中心）
且尊貴為土德
。這是在相生模式中突顯出土之為德行的重要性，即四行之德圍繞土德成就歲時。〈五行之義〉云：

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藉由地理空間觀念，在相生中凸顯「土」之居中的地位，則土做為中央不僅是方位，而且是中心點，是用來劃分固定不變的四面向之事，亦即配合時節而能據四方四時建立各項生活、農業與政治事務的分野，此可以曆法「月令」為具體實務觀念
。而「土」地位的重要性除了因應農業時代的治理生產背景外
，於董仲舒思想亦由於天道觀的設立。一方面天的理論地位高於土，土是天官之一，但其是主官，主管四時運行，亦即土是天的首要官長，天以此賦予土行能成就四時四行之事
。另一方面，董仲舒天道觀之所以貴土、強調土德，乃是藉中央方位及主宰四時之有所作主，以言宇宙間天地萬物有天道之內涵天志天意之為最高主宰，而能賦予土行四時以領主萬有。是以五行之土有二義，一是相生相剋中之一員；二是中央土之土德，後者是著重土氣使四時與四行協和運作，蘊謂四時運行須有大地為基礎，四季皆在大地上表現，並反映出土的主導成歲，此即〈五行相生〉之君官，而有貴土觀念。
五行說第三型態是木火土金水做為五氣
乃各自相對獨立卻又共同運行之作用、性質、活動、現象、理則，董仲舒即以五行之氣進一步與陰陽觀念結合，〈五行相生〉云：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

〈天辨在人〉：

金木水火各奉其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五行對〉：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

五行之所以能與陰陽結合是由於有四時做為平臺，此亦見於〈五行五事〉與〈五行之義〉。〈五行五事〉於五行與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的結合中加入五行之氣與四時以言人事感應，其中亦有四時之氣而兼及「陰氣」「陽氣」多寡以描述四時樣貌
。〈五行之義〉則見上引「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之說
，且據此對照〈天辨在人〉之「陰陽→四時→五行」的程序，天之陰陽到五行的過程，在氣的布化流行與陰陽優先於五行下，四時之氣作主於五行發展中，實是將五行設定在四時，以及陰陽亦是經由四時而展現，尤見四時是陰陽與五行結合的樞紐。此一方面，上引〈五行之義〉寒暑之說已透露陰陽成歲發展的過程，「土」之所以在「季夏」，是著眼於陽至陰的過渡與轉化，此由四時成歲過程是從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的變化流程可知
。另一方面，董仲舒思想據方位之「中」而使土氣作主，五行之氣與四時之氣整合為時空結構，這是以陰陽之四時成歲，再與五行之四方中央，形成時間與空間的結合。易言之，陰陽與五行的整合要件是四時與方位觀念的運用，四時成歲本因日出日入方位的位移而蘊含空間觀念
，而「五行」之所以能與「陰陽」作連結則是先經由四季流轉提供時間平臺，再由四方
五位的互通而能配合四時，建立起可使五行參與的共構系統。猶有進者，從操作數術的角度，陰陽有二，與五行是五，奇偶數無法相配或排列組合，因而董仲舒以陰陽之「氣」為主要結構，分出少陽太陽少陰太陰，再以四時為平臺，並將「土」的地位相對獨立出來，使得陰陽與五行可以組合成宇宙論系統。此即四時陰陽之氣的多少相對性，讓四行可以參與四時，加以方位之中央與四方的關係，則五行既可安排成相生或相剋的程序，而且氣觀念((陰陽之氣、四時之氣、五行之氣((的運用益使得陰陽與五行構造為相互運作的體系。藉由氣做為自然活動的脈絡，「陰陽」與「五行」二者非是各自相對獨立運動的性質，而是在氣的原理中，結合為貫穿四時且持續成歲的宇宙樣貌。
陰陽與五行做為解釋客觀世界的思想，說明變動與規律及變化之所由，亦即董仲舒天道觀的宇宙論意在論述經驗流變的世界是有其客觀來源。而在董氏思想體系中，陰陽觀念是首出模式，此與日月升落及四時流轉成歲有關，符應生命活動原初處於天地萬物之間的基本生活時間程序的感受。唯陰陽四時的宇宙觀本是時間觀念為主軸，然加入五行後，董仲舒哲學之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構造則益顯宇宙論系統上的完備。此中基於四時結構而言，陰陽的理論層次固高於五行
，然陰陽與五行皆是天道之氣化，則陰陽附加五行即能多元地理解宇宙存在物各個活動，是謂哲學宇宙論的理論意義。然而，藉著陰陽與五行觀念所建立的思考，不僅顯示客觀的宇宙秩序的模式，董仲舒更意在根據陰陽與五行的運化，展示客觀世界是蘊含著價值的宇宙，是吾人生命實踐的內在依據。請見下文析論。
4、 陰陽與五行之為人性內涵析論
董仲舒天道觀之宇宙論是四時為平臺而架構陰陽與五行運作於其間，萬事萬物之活動亦是表現於陰陽五行運作的世界，人類存在既然是其中一員，則思辨人性根源與人性意義及人性的價值實踐，亦當是在陰陽五行的模式中證成。是以據上文所論董仲舒陰陽與五行之氣的思想，其人性論的理論意義有三。
（一）陰陽之氣化為情感現象
董仲舒指出人的存在是天氣所化生，其云：「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重政〉），故生命活動必呼應天氣運行，而其基本表現如以上述陰陽氣於成歲中交互多寡的模式
，則是呈現為順四時之四種情態，相關文獻如下：
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陰陽義〉）

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天辨在人〉）

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王道通三〉）
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為人者天〉）

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如天之為〉）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 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如天之為〉）
綜合引文與上節四時陰陽可做出如下表之理論關係：
	    陰陽

分類
	少陽
(
	太陽
(
	少陰
(
	太陰
(

	四時
	春
	夏
	秋
	冬

	氣溫冷熱
	暖 
	暑 
	清 
	寒

	四情
	喜
	樂
	怒
	哀

	治政
	慶 
	賞 
	罰 
	刑


上表模式之所以可以成立，乃由於四時的本性是陰陽之氣，而陽氣陰氣相互多寡所顯春氣夏氣秋氣冬氣，亦表現為暖氣暑氣清氣寒氣
，故在「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同類相動〉）與「氣同則會」（〈同類相動〉），以及「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天地陰陽〉） 的架構下，董仲舒乃據陰陽氣的布化以論人的存在樣貌副合於天
，而說：「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如天之為〉）
。此是有見於四季時節的不同除了表現在動植物生態與山岳水文景觀外，另一可使人感受不同變化者，即是冷暖溫度的差異；而藉氣候溫差乃所以表述人既生活在四時中，且人本身有四種基本情感，遂可依陰陽之氣的普遍流行，構作天人關係的整體性，此即陰陽氣化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深察名號〉）。其說一方面指出，天之陰陽流轉有四時之氣做表徵，且四時不唯是氣，亦是四情之氣；另一方面則傳達，人由天氣陰陽所化生，且天氣陰陽賦予人生命存在有四情，故在季節、溫度、情緒皆可以氣言中，董仲舒認為「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為人者天〉）
，而且是「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人副天數〉）
，四情既然是生命活動的基本表現之一，而人又處於天道四時之氣所運化的世界，四時情氣即是「天之所為人性命者」的基本內涵。
既然天賦予人性命，人之性情內涵當亦由天而來，並且依據天有四時之氣可以之說明人為何會有四情，董仲舒人性論的具體基礎實是四時四情。而在以四時是生命活動的基本經驗背景，與四情是生命活動的基本人性表現的雙重結構下，董氏人性思想蘊含二面意義。一是董仲舒根據陰陽在年歲中的變化過程，將人性置於從陰陽氣之說所解釋的四時觀念來思考，藉提煉出四時之氣以為四情，再將天氣四情轉化為人之四情，人之四情之氣
實為反應天之陰陽氣的客觀表現。二是，人性的客觀實質內容既是情氣，則以四時四情所建立之人性論乃指出情感非全是主觀情緒，而是自然存在的表現，亦即董仲舒之所以構作天氣陰陽情感論，其思想目的乃為了傳達人性於存在上有客觀依據。歸納言之，上述陰陽情氣模式之理論平臺在四時，四時的運作涵著陰陽凊溫，而溫度的四種現象可類通於人之四情，此乃陰陽氣所以使天（四時）人（四情）同質是也。故情感固是人性表現，唯情感表現離不開四時此人天互動的時空，又天人相副，天人皆有情感，則四情之氣所呈現的活動，與人處於四時之氣所運化的世界，不亦證明人類生命是客觀存在物，而且是能做出客觀實踐的存在者，此在董仲舒又藉五行運作的理路以為加強論證，請見下小節探討。
（二）人性之為本五行與陰陽的客觀存在
如本文第二節所示，藉方位觀念，董仲舒已將木火金水與四時作聯繫，再結合中央「土」與氣觀念，以及上小節所論董氏以四時情氣為人性內涵，則五行亦為董仲舒人性思想之重要結構。此結構是以四時做為陰陽五行與人結合的樞紐，即如〈天辨在人〉所論，人是有四時之氣而與天有四情之氣建立起相互關係，此一方面將人的情感設定在四時之氣的呼應，情與氣有著實質聯繫；另一方面則是四情之氣在四時中的表現，以見人在自然世界的活動是與木火金水有關連。至於「土」的安置，董仲舒則以〈洪範〉「貌、言、視、聽、思」之「五事」作嵌合。董氏在〈五行五事〉中發明五行之氣，並以土氣所涉稼穡，亦即土地上的農作事物，使土行成為四時運行中各項事物的基本臺地
，進而言「王者心（思）不能容，則稼穡不成」的天人觀。而且，倘若留意〈洪範〉中五事未與五行配對，而是跟九疇中「庶徵」之雨、暘、燠、寒、風結合，並於五事與此五種自然現象關係中言災異模式，則可見董氏〈五行五事〉風、電、雷、霹靂、雨的災異模式不從五行言，而是據五事立論。亦即董仲舒先自創五行合五事，再就〈洪範〉五事配雨、暘、燠、寒、風的作法，提煉出以五事為主的實踐觀。董仲舒固同〈洪範〉願意以五事之貌言視聽思為王者德行與否的形式判準，卻另外加入五行的操作，以及另創風、電、雷、霹靂、雨作災異與否的表象，則是考慮到「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五行五事〉），人事活動所必有的各種舉止與心思，非是生命的主觀成分，而是有著客觀來源，加以上述四時情感活動之具體表現乃不離人自身之貌言視聽思，即知人生命內外存在皆是有著自然屬性，董氏乃將人之如此存在的性質關連價值活動的建立，使生命實踐之落實不僅在陰陽與五行的互動，益須留意人情氣之在貌言視聽思同五行本性配合的活動。
猶有進者，之所以在陰陽觀念做為人性論結構之另一面向加入五行的意義，是因為在董仲舒的氣化宇宙觀中，生命既然是實際活動於自然世界中，則人的處境即本質地具陰陽五行之氣的屬性，據此即見人之氣性是處於整體結構中，〈天地陰陽〉言：「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此說固是總結《春秋繁露》中重要個別自然氣物以使之歸諸天道架構下，然若以「人」觀念對照前九者，則天地陰陽五行等之客觀存在及其運行，與人之可做出倫理活動比較，雙方於實踐性上的差別即須有理論意義上的聯繫，因此董仲舒在〈天地陰陽〉云：
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

又云：

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
此乃據生命實踐肯定吾人的存在地位，確認人在萬有之間的意義是能做出治亂之舉動，而如此活動的關鍵在客觀面是生命內涵陰陽五行之氣，吾人可以其氣化之順逆決定生命表現之正面價值或消極結果，主體內在面則是知曉天志所賦予之氣化的模式，以及思辨天道所涵陰陽五行之運作方式，是以方能言天地萬物是為人所積極參與。易言之，在董仲舒思想中，論述人的生命屬性是將人之存在意義置於氣化流行下以觀之，亦即人性乃由陰陽之氣所組成，且是加以五行的運行成分以論人性活動的多樣。此中除了以陰陽之氣以言「正氣」「邪氣」（〈天地陰陽〉）之參入天地之化的活動所帶來的正負面結果外，五行之氣的運用亦是吾人實踐為善去惡之理路的多面作法，除一般所熟悉之相生相剋外，如歸納《春秋繁露》所論「五行」相關文獻，計有四象、四時、氣溫、行政、四情、四祭、祭品、農事、方位、方位、職事、五官、五德、五氣、五事及其失政之災、五德行、五聲、五味、賢者與古人典範、朝代、五行之惡之作亂代表與族羣、自然現象、動物、人君之咎及其所引起之民病、天災變異、五臟、五志、五神官、五帝、五星等可配合以五為紀數的存在事物、物理與現象，是謂繁複至極
。五行的氣化展現乃有以見宇宙世界更細部構造，亦是藉五行以理解經驗世界之有如此多變因素，而董仲舒乃據此建立五行思想，益為實踐價值的可能性做出全面解釋。董氏如此思路之目的，是藉陰陽五行之氣運行中人性活動所產生的同情共感，而使生命實踐問題有所解決之道，尤其關注天道生息轉化為人性的正面表現，請見下一小節析論。
（三）人性觀的宇宙論思維與價值義涵

人性問題所涉性質來源、人性客觀與否、人性價值何在何據等問題，董仲舒在「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為前提下，於〈深察名號〉有如下論述：
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

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
，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

第一則是以陰陽觀念論人性，乃董仲舒人性論的思想基礎，此不僅是從實質面言人性之自然
，亦意在指出人性中內涵消極性與積極性且它們共存於生命中，因而可解釋生命固可理想地說其有積極表現，然而亦須面對消極行為的出現，以為顯示實踐事務之價值觀非是單純地理論上的理想，亦須解決惡的問題
。因而上引文第二則乃指出，善惡好壞出現在人身固為事實，是本於人的天性受天道運行般有陰陽表現，然如此二面的活動現象固指出仁氣與貪氣的存在，而可作思想的上溯，追問善惡相對的來源是天所賦予的陰陽之氣造成
。此乃將人性結構指向生命皆客觀地存在於天道所籠罩的模式中，因而在面對惡的問題上，即可以陰氣或陰性解釋消極行為或事物的生現，說明為惡並非無因，貪性的發作是人性之氣中的情（欲）所造成，是存在著惡的可能而導致道德問題。唯此固所以知曉人性表現於事實中並非全然是善的，亦有不善的存在，然而，陰氣或陰性的因素並非使吾人僅停留在消極觀念，董仲舒表述生命活動的問題而帶入陰陽觀念，實則是為建立仁性對治情欲貪性之影響，正面地論證道德實踐在生命歷程有其必要性。此一方面是對應〈深察名號〉嘗言「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
，因而須要在生命實踐上下工夫，另一方面，對照同篇載董仲舒亦知孟子性善說可謂之為「性有善端」，然董氏不對該命題做徹底肯定，反而從「性未善」倡言人事教化的重要性，由此即知董仲舒思想不在存有層次上作價值溯源的思考，而是欲在經驗實務面伸張「善教」的實踐，猶其在人性論導入陰陽觀念，藉由解釋惡的由來（陰氣）以為強調實現善（陽氣之施）的重要性。
上述價值理論又若加入五行觀念，則是完整人性論的宇宙論基礎，確保實踐事務的價值性之有秩序性。此乃董仲舒有鑑於四時循環規律中涵括生命變化歷程，加以五行既處於四時流轉中，木火土金水的相互關係能多面向地呼應客觀天道的運行規律，而人性的生命表現又不離五行之氣所作用的處境，亦即人生命活動既處於四時五行中且有價值實踐的需求，則人性的意義在氣化宇宙中當是即存在即價值的。方東美先生曾稱〈洪範〉所謂五行是宇宙論思想，其特色是：

把宇宙當作一個整體，人在宇宙中有適當的配合，可以和諧，把自然現象與人類本身貫串起來成為連續整體。中國思想不是抽象的，不把統一的、豐富的思想內容化成抽象的、分析的部分，而是從一開始就是「機體的統一」。

人生命既是做為有實踐智慧而存在，吾人價值表現自不外乎天地萬物宇宙間，是以對五行觀念的創建者及發展五行觀的哲人而言，五行思想的建立與運用即非純是理論的工作，而是指出生命活動呈現在宇宙萬有中，期許吾人生命意義應能與自然存在呼應為實踐目的，由此益且得以演繹生命實踐的價值論述。首先，毋論陰陽之氣抑或五行之氣，乃至四時歷程亦是氣，氣的流動的普在性，使得生命不僅無法置身氣的運行外，甚且呼應氣的律則，亦應為生命當有之作法。而如是生命實踐乃所以鞏固人與客觀世界的關係，人性活動自當如此，亦即人性的生命實踐的價值乃在密切地相應陰陽四時五行之氣的律動，而有正面的生命發展。再者，生命做為氣動的存在
，亦有氣所賦予之感受客觀世界的性質，在董仲舒思想，猶以感受陽氣做為時節氣行之主流，四時成歲在以陽氣為主導下而有生生。「陽為德」乃「以生育養長為事」
，生氣所張顯的存在意義乃值得肯定人類生活在天地萬物之宇宙世界的正面性，由此亦得見人性之氣應為德行而主導於生命實踐中。復次，宇宙自然與人之間之所以有價值意義可確認，乃因彼此關係恆處於天道的活動與人道的實踐相呼應，董仲舒指出人性活動是「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竹林〉）
，對照上述四時情志之人性論，董氏即認為四情配四時得當可謂之「天德」
，肯定人性活動的價值義涵有客觀性。凡此，皆是天人關係之思維，將宇宙天地萬物的生化和人性活動的生命實踐聯繫為有機的、動態的（dynamic）和具價值取向（value-orientated）的哲學實踐。易言之，依陰陽五行氣化觀所建立的人性論，乃察覺到實際生命內在地涵有價值實踐的可能，如此可能性亦是實在地基於天道存在活動所演化的陰陽五行之氣做為吾人德行的保障，而能如此肯定的源頭則是「仁之美者在於天」（〈王道通三〉）
，人性能積極實踐自有其普遍根本。猶有進者，陰陽五行氣化觀的創建乃為尋求實踐的客觀依據，經由天道陰陽五行所賦予的生命氣化，得以肯定吾人生命實踐是可以在具有價值意義的世界中讓人性活動具有規範義的呈現，此即「禮」的施設。
五、氣化人性與天道禮教的建立
上述人性存在之以天人關係言之要義在氣的活動中能感應生機而做正面實踐，亦即經由人性之氣感受陰陽五行生氣的運行，進而做出呼應生氣的活動，使生命實現有意義。而如此實踐之正面意義之所以能落實，乃因氣化流行之天地萬物的自然世界亦是吾人生命活動所處之生活世界，且此世界所實際運行的四時氣化存在著自然律則，其客觀規律即促使人類活動必須合乎氣化過程
，此中即可啟發規範性觀念。易言之，人的存在活動非僅是物理生物生命，益有人間社會的實踐要求，在人倫中形成穩定秩序可運作，董仲舒之人性觀即從天道視域察識到實踐秩序的可能性：「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玉杯〉）
，是以前述自然律乃可在人性中轉化為實踐的客觀秩序，而此秩序之具體表現即是「禮」。而且，人性之表現為有秩序性固可因陰陽五行之氣內化於人性，成為人性之具規範性的來源，唯若無「禮」做展現，人生命自身的存在意義是無以從天地萬物之間區分出來
。如此因氣求禮之思想的建立，乃是將宇宙時序轉化為文化秩序的論述，董仲舒云：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奉本〉）

引文可謂在傳統儒家禮思想脈絡
中做論述，並可見董仲舒的天道觀非僅言客觀自然與規律，而是意在做道德論述，肯定人與宇宙存在有價值聯繫。此由於就吾人做為禮的實踐者，其實是稟受天命的道德存在，但凡有倫理位階與人倫親疏，皆可謂體現天地陰陽的理序，藉由「禮」觀念的建立，即是使宇宙觀有工夫的落實。由此即見董仲舒思想中，禮的實踐意義當與天道實有形成聯繫，而此亦是禮觀念的基本架構
，〈陽尊陰卑〉云：

《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

文獻固是《公羊》學觀點的申論，然陰陽觀念的思想因素與天道觀的立論纔是董仲舒對此則文獻的論述基礎，即經由天道陰陽解釋婚禮的實踐，指出事件中縱使存在著陰陽關係，然該陽則陽，不宜陰則不宜，此乃「推天地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同上）
。質言之，如以董仲舒思想特色在以宇宙論之陰陽五行之氣詮釋價值，而「禮」做為儒學傳統中之講究道德倫理之生命實踐的具體表現，則禮制之存在與禮的精神以宇宙論為基礎，是可肯定為有正面義涵。倘再據上引〈天地陰陽〉文獻而言，董仲舒天人關係理論之據陰陽五行之氣以聯繫「天志」「天意」，乃有建立客觀真理意味，即「禮」做為道德規範的實踐在具有天道意義中，實亦可謂禮的實踐乃為真理的實現，其理論高度不啻可演繹為天人關係。〈天道施〉基於「以禮義為道則文德」云：

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

該篇前章論「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
相關觀念，表示人性人欲須待禮纔能止息爭亂，方能過著安於人情需求的生活，是所以「禮義為道則文德」，董仲舒稱呼此為「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的聖人之治
。而且，上引文所述男女之道與人事禮義，固有名學表述的方法
，然董仲舒思想核心畢竟在天道觀，人道順天道
，董子於此除將禮的存在轉向做為對治人性而制訂之道德規範的政事之外
，實則從上引「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
為立論基礎，人性存在本源自天命賦予，則以禮治性即又有著如何面對天命的思考，此即將禮的實踐做為應對天命的道德工夫，亦是將禮制的價值由存有來決定，而可見董仲舒以陰陽五行之氣的宇宙觀做為立論基礎，是所以保持道德義理於人間事務變動中而仍有所穩固社會的理序與政治。 
董仲舒思想之陰陽五行而有天人關係的理論架構，以氣化活動言，陰陽五行在人的運行實是感應天道天志的媒介，讓生命從氣的活動來感應存在的來源及其意義，尤其啟發生命應體現倫理道德之價值意義。如此基於天地人我實踐上的價值關係，不僅因為人受命於天的天道觀，且亦在察覺天道的生氣生機具有文化意涵，因而一旦涉及君人為國之基礎，董仲舒乃謂：

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立元神〉）。

董氏氣觀點視天地人關係是「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人副天數〉），尤其人受命於天是以「精氣」的性質存在天地之間，並以實踐仁義而超然於萬物之上
，故董氏肯定道：「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同前），意即人是可以有文化生活的存在。因此上引文所論之君人者為國之本，即是從天道思想的高度，要求政治觀念應朝向呈現價值事務來施行，主政者生民乃所以使民眾有餘裕，而可以導入教化，〈董仲舒傳〉載〈賢良對策〉（天人三策）即述及「禮」與教化有關，「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治道乃承載倫理道德，並且是「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之所以明言政教可論及天道觀，乃因儒學治道觀念非著眼在政治目的，而是以政治活動為實踐道德的方法。且若如董仲舒察識到，政治實踐者是稟受著氣性的生命而與天道陰陽五行自然歷程同在，又「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王道通三〉）
，主政者亦是「受命」於天而為王的模式下
，則王者應有天命的承擔，讓治理本身以德行之禮呼應天道之陰陽五行所賦予的人性是可以接受客觀規範。易言之，四時氣化成歲之歷程乃為客觀規律，其規律性蘊含著秩序性觀念，即人類活動於成歲中必須合乎氣化過程，配合客觀規律而生活，則如以禮制做為客觀之設置，且以之面對人性之氣之有失序情形，而運作出生命行為接受制約的相應性，此即見天道思想所論之禮教觀乃傳達人性得以接受客觀規範的理路。而如此實踐性觀念用於政治階層即有禮樂政教的施行，亦所以上引文即見董仲舒不僅認為長民乃必有倫理活動，而且是基於天道之生養萬物，並配合著人倫表現而得以見天人一體。董仲舒肯定道：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時之副〉）

上文第四節論四時四情相關文獻所列表中，「治政」欄位已見天人關係可以表徵為四時刑德與人情的對應，亦即四時陰陽氣之四情已蘊含董仲舒性情觀朝向作政論的思想目的。之所以有前述理路方向，乃因董仲舒對人性的思考是與「情」的定義相關連，其言：「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面對人生而有欲的實質，董氏乃將人性事務針對情欲問題而發，是以強調：「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
，面對生命的存在表現，董仲舒思想於理論面賦予宇宙論基礎，於實踐面則是觀察到治理與節制的需求，此亦所以上引文乃見董氏宇宙論中以四時架構陰陽與人之情感在其中作共同運作，並賦予聖王應有相應的政治活動。前述天人關係除了可留意四時是人情與王政「參天」
的平臺中介，並表現出四情之氣來與人生命性質相合外，從人情當可轉化出行為與語言活動而言，董仲舒指出「（貌言視聽思）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人受命於天使得五事連同其所承載的五行，皆是人性情表現範疇，此中正面活動固有恭肅（木）、明哲（火）、睿聖（土）、從義（金）、聰謀（水）等五德行，肯定五行使生命內涵德性，而且五行氣性在〈五行相生〉亦有另一五德說：仁（木）、智（火）、信（土）、義（金）、禮（水）
，可見董仲舒五行說乃為價值觀而立，亦即確認宇宙世界存在著五行結構及其運行，乃為肯定生命活動存在著價值實踐的可能性。然而，氣行非是一定順遂
，德行不顯是生命中情欲作祟，須要改善與調整，讓人性表現出天道運行之氣所賦予的積極意義。此由於在董仲舒思想中，道德行為非是主觀面事務可決定，而是須從客觀面治理纔成，意即人性之氣固內涵德行的可能性，然德行成就則另須從外在規範來形塑。之所以如此立論，乃因在董仲舒思辨中，陰陽五行之氣是讓生命存在可以感受客觀世界的依據，尤其據氣運感應天志天意，並順應祂們的感召而做價值實踐，此即使人性接受與應和正面的生命活動及其發展。此思路乃是將存在規律轉化為客觀規範，視天道（天德）為禮之秩序性的來源，進而將客觀之禮的實踐，要求為君王成德的任務
，讓人道彰顯價值性與倫理道德。該思路深意在於，禮做為德行乃合乎天意，因為天志欲生不欲死，亦即宇宙運行所呈顯的理則是生生不息，讓萬物得以長存。所以從個人、生活、社會、經濟（生產）、政治各方面，唯有實踐禮才能使事物與生命活動存在與有意義。
歸結言之，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觀念固受鄒衍之說與《呂氏春秋》的影響，此在漢代思想史研究已有學者論定
，然董子不僅接受舊說，而是推論出新意，在〈五行之義〉與其它以「五行」為名的八篇論文中，不僅重述五行、陰陽、四時間的相互關係，而且如上文第二節所論，董仲舒重構「土」在方位與四時的地位與作用，及與其它四行的關係意義，此實為董仲舒陰陽五行說的思想要義，然誠如以徐復觀先生為代表之研究所指出，陰陽五行說的理論意義在於藉設定陰陽刑德以及貶陰崇陽、重陽抑陰、陽貴陰賤、陽尊陰卑等分判，傳達貶刑而尚德的價值思想
，此即董仲舒天道觀之重要思想成分((政治實踐。政治實踐的理論除了與董子以《春秋公羊》學來論述應天命有關外
，亦是與天道之五行陰陽運行模式有關，這方面可見諸《春秋繁露》以「五行」為題諸篇之以天道與政治人事相結合。天道對政事的指導，具體可見於〈官制象天〉以天地陰陽五行與人之十端而規劃階級政治的度數，其中所見具有「禮治」的觀點，於〈天道施〉乃有德政教化義之表示，其云：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

此乃本之於「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之「所以為仁」（〈天地之行〉）的觀念，指出聖人之治理人道固一方面有如君子之自持行禮，能夠使生命面對欲望卻不出現爭亂的行為，而一般人性情在無法自制下，禮的實踐乃可使人民克己而有秩序；然另一方面則是天地之道所內涵的秩序性為國君人主所效法遵行，即治道是天道的展現，天道本不欲動亂為其常，故人主的政治活動亦必是施行教化而能夠安頓人性。易言之，董仲舒理論中天人關係的政治思想除了言災異祥瑞為特色外
，其實董子學說之天道觀念乃為論證本體，即若無天道為實踐的基礎，則人君王者之行事將有不道無德之事出現，此固非天之生人（民）的正面意義。而「禮」的存在與實施倘如從客觀面與規範性觀之，即非僅是政治意義，益是主政者與天道的呼應
，尤以天道所蘊含之陰陽與五行乃人道之禮的具體框架與行動建設之所由。董仲舒陰陽五行之天道觀與宇宙論，及其天人關係下的禮思想，乃有法天取治之立論點，是董仲舒氣化人性論觀點之所以對應實踐禮的重要思想義涵。
七、結論
本文論證董仲舒人性論的思想基礎在陰陽五行的宇宙論，依「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人」之為天道十端，可見董仲舒思想模式的主要架構在視客觀世界是由天地、陰陽、五行所組成，而將人的意義也置於此客觀架構中。察董氏所論客觀世界的基礎結構，陰陽五行所涉之四方或五位皆蘊含時空觀，此固與四時的周行有關，一年四季流轉皆涉及日常生活對方位存在的把握，則四時成歲不僅是曆法觀念，亦顯示董仲舒陰陽五行宇宙論反映出生命活動對經驗時空世界的基本察覺。
據上述世界觀進而探討人性觀念，在四時做為生命活動的基本存在中，乃見董仲舒人性論是內涵陰陽五行之氣的宇宙觀。亦即人性的首要意義是客觀的陰陽四時之氣的情志，及五事五行之氣的生命樣貌。經由呼應四時情志與順應五行氣性的德行，固可肯定人性存在的具體表現的正面意義，然董仲舒亦見人性活動非是定然得善，生命之氣中四情悖逆或情欲影響，以及生命內外五行之氣生剋不順，造成生命活動出現悖亂，此使得董氏人性論必主張王者之政教。董仲舒思想乃為使禮的實踐有積極的著力點，亦即禮的意義非僅是儀式或生活傳統，而是針對萬民之性須要主政者的教化所設。唯此固有政治要求的思想取向，然於教化的可能之在民眾（生命）自身如何可能，實則關連至董氏的天道觀，其意乃據天之陰陽五行之在人身的性質，肯定正面活動的能力，如陽性、陽氣、陽德等，即蘊涵受教的可能性。而為著使善性可以在生命活動過程中出現，有德國君的禮教即至關重大，有德者的政教是為呼應天命人性應有正面性價值實踐的表現，亦是秉承天命之王者的德政使命。此乃董氏天道觀宇宙論所涵陰陽五行氣論的積極義：讓客觀力量促成生命表現德行，落實在人道的具體實踐方法即是禮。
依陰陽五行人性論而立的禮思想是根據天道觀所要求的人文實踐與規範，是追求天人關係的整體性的思想，董仲舒稱之為「天人一」（〈人副天數〉），視人類存在與天地萬物的本源有著因實踐關係的合一整全。董仲舒宇宙論思維的人性論乃為生命活動確認規範性事務之所在，洞觀人性非僅欲望存在，亦有禮義文德可肯認。如此理路是董仲舒以宇宙論啟導實踐思惟與價值觀，指出吾人生命在天地萬物之間乃秉持著陰陽五行之氣而有實踐能力的來源，天之運行規律可轉化為實踐之道，且在天道存有內涵秩序義為人所穎識下，亦提供吾人用作客觀實踐(禮(的建立
，以為表現天人合一。「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深察名號〉）
，是以天人關係乃積極觀念，其思想意在傳達生命對天之秩序理則的感應，期許行為活動能夠呼應該秩序性而有價值義理之人生表現，順應天道乃為著增益生命內涵，此亦所以天之做為道而對生命存在有意義可言。

本文結論陰陽五行氣化觀念不僅是宇宙論((解釋客觀世界如何運行的原理，氣化宇宙論益意在指出實踐基礎，為人性活動建立價值的可能性。而且董仲舒氣化人性觀的建立猶能申論禮教思想的開展，由天志天意天命賦予生命應接受教化的理路形式，論述人之性情的氣化內涵如何應合王者之治，此即察識董仲舒陰陽五行思想中的儒學意義((從客觀面論證生命內涵道德實踐的可能性。上述陰陽五行之氣的模式與人性論的型態，可見董仲舒儒學乃存在著以「禮」為生命與政治實踐觀念，此是董仲舒思想之為儒學歷史發展體系之重要環節。倘據禮觀念重新思考董仲舒思想面貌，省察「禮」做為價值觀，其在董仲舒思想之以陰陽五行觀念的運用中，是為關涉氣化德行的倫理論述與道德理論，經此確認董仲舒體系的禮觀念亦屬天道陰陽五行宇宙論之規模，吾人應能肯定陰陽五行氣化人性論的思想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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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木
	火
	土
	金
	水
	〔來源文獻〕

	四  象
	少陽
	太陽
	
	少陰
	太陰
	〈官制象天〉

〈天辨在人〉

〈陰陽終始〉
〈暖燠常多〉

	四  時
	春
	夏
	季夏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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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對〉


	氣  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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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四 時 之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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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 
	
	罰 
	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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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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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王道通三〉
〈為人者天〉
〈天辨在人〉
〈陰陽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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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
	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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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
	〈四祭〉
〈深察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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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始食韭
	四月食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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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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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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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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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對〉等


	方 位一
	東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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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北
	〈五行相生〉

	方 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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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中央
	右
	後
	〈五行之義〉

	職  事
	田官
	軍機大臣
	君官
	大理
	執法
	〈五行相生〉

	五  官
	司農
	司馬
	司營

	司徒
	司寇
	〈五行相生〉

	五  德
	仁
	智
	信
	義
	禮
	〈五行相生〉


	六  經
	《樂》
	《書》
	《春秋》
	《詩》
	《禮》
	〈六藝略〉


	五行氣色
	燥濁而青
	慘陽而赤
	溼濁而黃
	慘淡而白
	清寒而黑
	〈治水五行〉


	自然氣象
	風
	電
	雷
	霹靂
	雨
	〈五行五事〉


	五  事
	貌
	視
	思
	言
	聽
	〈五行五事〉

	五事之
五德行
	貌曰恭

恭作肅
	視曰明

明作哲
	思曰容

容作聖
	言曰從

從作乂
	聽曰聰

聰作謀
	〈洪範〉
〈五行五事〉 

	五事失政之致災
	〔缺〕
	冬不凍冰

五穀不藏

大寒不解
	〔缺〕
	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五行五事〉

	五  音
	角
	徵
	宮
	商
	羽
	〈月令〉
〈五行五事〉

	五  味
	酸
	苦
	甘
	辛
	鹹
	〈洪範〉
〈五行之義〉

	賢能者
	經術之士
	聖賢之士
	〔缺〕
	〔缺〕
	〔缺〕
	〈五行相生〉

	度量工具與作用
	執規而生
	執矩而長
	執繩制四方
	執權而伐
	執衡而藏
	〈五行相生〉

	古人典範
	召公
	周公
	太公
	子胥
	孔子
	〈五行相生〉

	所  生
	火
	土
	金
	水
	木
	〈五行相生〉

	所  剋
	土
	金
	水
	木
	火
	〈五行相勝〉

	為  惡
	姦
	讒
	〔缺〕
	賊
	亂
	〈五行相勝〉

	作亂代表
	齊桓公
	魯上大夫季孫
	楚靈王
	楚國得臣
	營蕩
	〈五行相勝〉

	代表族羣
	（農）民
	大朝（漢）
	君之官
	司徒
	司寇
	〈五行相勝〉

	自然現象

	樹木華美而朱草生
	甘露降
	五穀成

嘉禾興
	涼風出
	醴泉出
	〈五行順逆〉

	動  物
	鱗蟲
	羽蟲
	倮蟲
	毛蟲
	介蟲
	〈五行順逆〉

	民  病

	疥瘡
	血

壅腫

目不明
	心腹宛黃

舌爛痛
	喉咳嗽

筋攣

鼻鼽塞
	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
	〈五行順逆〉

	天  災

	茂木枯槁
	大旱

火災
	五穀不成
	鑄化凝滯

凍堅不成
	霧氣冥冥

必有大水
	〈五行順逆〉

	災  變
	春凋秋榮

秋木冰

春多雨
	冬溫夏寒
	大風至

五穀傷
	畢昴為回三覆

	冬濕多霧

春夏雨雹
	〈五行變救〉

	救  災

	省繇役
薄賦歛
出倉穀
振困窮
	舉賢良

賞有功

封有德
	省宮室

去雕文

舉孝悌

恤黎元
	舉廉潔

立正直

隱武行

束甲械
	憂囹圄

案姦宄

誅有罪

蓃五日
	〈五行變救〉

	天  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求雨〉〈月令〉

	地  支
	卯
（寅辰）
	午
（巳未）
	（未分配）
	酉
（申戌）
	子
（丑亥）
	〈天文訓〉

	五  臟
	肝
	心
	脾
	肺
	腎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五  志

	怒
	喜
	思
	憂
	恐
	同上

	五神官
	木正曰

句芒
	火正曰

祝融
	土正曰

后土
	金正曰

蓐收
	水正曰

玄冥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呂氏春秋》十二紀首

	五  帝
	太皥
	炎帝
	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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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史記‧孟荀列傳》提及騶（鄒）衍五德終始說，以及《荀子‧非十二子》評思孟五行而楊倞注云「五常仁義禮智信」。


� 依現代五大行星排序是辰星、太白、熒惑、歲星、鎮星（填星），劉起釪〈五行原始意義及其分歧蛻變大要〉據漢代典籍指出五星可與五行結合配對。然而，其所舉漢人說法皆晚於甲骨文、《尚書》、《管子》、《左傳》、《呂氏春秋》的文獻背景，而且該文未能說明是先有五行觀念而才有五星與之搭配，抑或五星觀念先出後才有五行與之組合。


� 前述數術之說皆可在蕭吉《五行大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瀏覽，蕭衍更綜合地支、八卦、五臟、情志、五色、五味、五音、五帝、九宮、天地生成數、十二時辰、十二律呂、二十八星宿、曆法、緯書、政治等，演繹為後世所熟悉之風水地理之五術觀。


� 岑溢成〈董仲舒陰陽五行說的認知意義〉（《當代儒學研究》第13期，2012年12月）另從清代學人對篇目排序的調整，指出〈五行相生〉調至〈五行相勝〉之前，是亦表示相生重於相剋。


� 同理亦見〈五行變救〉與〈五行五事〉，文繁，不殫引。


� 《白虎通義‧五行》即引《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文獻本自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相對而言，某一行為主時，其它四行是處於輔佐地位。


� 相較註腳35以文字文獻考證中位觀念在上古早已表述，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第一章‧第二節 中央與四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則舉考古文物與遠古遺跡出現「＋」與「亞」圖騰為證，亦指出中央與中心想法早在殷商之前已有。然而這些殷商甲骨文卜辭與古文物圖紋之四方五位皆未有五行之文與痕跡，五行與方位結合而有思想意義是晚出之事，文獻依據仍須以《管子‧四時》與《呂氏春秋》十二紀首為主。


� 文辭表述上，《春秋繁露》未直言「仁德」「義德」「禮德」「智德」「信德」等後世依《白虎通義》所熟悉的五常之德，五常之氣於《春秋繁露》亦未言。特殊的是，《春秋繁露》亦未直言「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僅〈五行之義〉有「土德」，且該篇是因言四時之氣而單獨述及「土氣」，至於五行與氣合論僅出現在〈五行五事〉。以前述比較〈洪範〉，《尚書》文獻並未以德性與氣觀念說五行與五事，〈洪範〉五行觀僅是就政治義提醒主政者注意五種民生事務，該篇文的宇宙觀不在五行，而是「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且未有展開說明。


� 《管子‧四時》「中央曰土」一節原是混在「南方曰夏」章中段，戴望以為應調至該章末（《管子校正（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頁26）。此固符合《呂氏春秋》十二紀首將「中央土」一節置於「季夏之月」節後，然文辭正面表述「土為季夏」則是董仲舒的主張。


� 〈五行之義〉：「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剋金而喪以陰」。（「五行」兼論「陰陽」→陽生陰喪。此數句或刪）《春秋繁露義證》，頁313。


� 由此亦見董仲舒思想有進於《管子‧四時》。〈四時〉中「四時」的理論地位乃高於陰陽與中央土（土德），而且該篇言四行是由氣而來，非是五行之氣說，即春氣生木、陽氣生火、陰氣生金、寒氣生水，土沒有氣來生它，土是做為「輔」四時來看待，不如《春秋繁露》以四時圍繞土德而論宇宙萬物生化。


� 《春秋繁露義證》，頁314-315。


� 詳參丁原植〈月令架構與古代天文的哲學思索〉（《先秦兩漢學術》第1期，2004年3月）。


� 〈五行五事〉藉〈洪範〉「五事」觀念發明土之為「思曰容」與「容作聖」，強調聖王心思寬大，施政無不設施，使政事各得其宜。此即蘊謂大地容受一切，讓萬事萬物正常生長發展。《春秋繁露》，頁354-385。


� 是以「土」的觀念亦轉化為國君之官宰之說，詳見〈五行相生〉與〈五行相剋〉文獻。


� 《春秋繁露》僅〈五行五事〉直言「木氣」「火氣」「金氣」「水氣」「土氣」，五行是氣的觀念在〈四時〉與《呂氏春秋》皆無。


� 《春秋繁露義證》，頁355。


� 《春秋繁露義證》，頁327。


� 《春秋繁露義證》，頁306-307。土之為「地」，可類推天地陰陽，亦見五行與陰陽的理論關係。


� 文長不殫舉，詳見《春秋繁露義證》，頁383-387。


� 據註腳49引文，〈五行之義〉天之五行授受過程中，「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剋金而喪以陰」亦見陰陽蘊含於其中。


� 詳見〈陰陽終始〉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言四時四行。文長不殫舉，詳見《春秋繁露義證》，頁331-332。


� 方位的變動於夜晚部分除了四時月升月落的位置會更動外，古人亦早已發現北斗七星斗杓指向之逆時針東南西北轉向，反映出春夏秋冬的循環，此亦見時節與空間觀有關。北斗七星資料參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第三章‧第二節‧一 北斗建時法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 值得留意的是，單言四方之所以可以不言「土」，乃由於方位無法言相生相剋。另外則是四時�與四方的表述在〈洪範〉所無，這可見董仲舒思想系統有進於鄒衍、《管子‧四時》、《呂氏春秋》十二紀首之處。


� 若以陰陽化生四時再到五行言，陰陽與五行應是上下層的理論關係，但徐復觀先生認為董仲舒思想體系中「陰陽」與「五行」是有著孰主孰從或一併呈現的問題，亦即《春秋繁露》存在著陰陽之氣與五行之氣是否上下聯繫，抑或平行並列的問題，徐先生指出此問題之解決至《白虎通義‧五行》篇直言「五行各自有陰陽」而明朗，文義雖異於《春秋繁露》從四時做結合，但卻可由此確認五行是由陰陽分化而出。《兩漢思想史（卷二）》，頁。另外，馮樹勳〈陰陽五行的階位秩序〉據董仲舒五行說重土德，指出「五行屬地德而非天德」，亦即五行以地德為本，則在區分「陰陽為天德，而五行為地德」與天尊地卑下，陰陽乃重於五行。《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0期，2009年5月。實則上引〈天辨在人〉：「金木水火各奉其主以從陰陽」云云，即見陰陽與五行固同是董仲舒天道觀體系中主要結構，然思想階層上陰陽優先於五行。


� 陰陽四時成歲以氣言亦有一事與人之活動聯繫((曆法，〈三代改制質文〉提出確認歲首(「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是「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可見宇宙論中的實踐觀是可以氣化直接聯繫人事，關乎此，請見下節探討。


� 以「氣」言四季溫度樣貌除上引〈如天之為〉外，亦見〈王道通三〉。文繁，請參閱《春秋繁露義證》，頁322-324。


� 天人關係於〈人副天數〉除主張人以「數」副天外，亦可以「類」副天，是以人類四種基本情感乃副數又副類也，呼應上引〈陰陽義〉文「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義證》，頁459。


�《春秋繁露義證》，頁311。


�《春秋繁露義證》，頁348。


� 情感情緒以四時之氣言乃為情氣，文獻見〈天辨在人〉云：「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春秋繁露義證》，頁327-328。


� 《白虎通‧五行》云：「土者最大，苞含〔萬〕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表補字。引文與補字據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70。


� 請見本文附錄「五行分類表」，該表分類項目亦加入《禮記‧月令》（即《呂氏春秋》十二紀首）、〈天文訓〉、〈素問〉、〈六藝略〉、〈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白虎通‧五行》等文獻中有關五行的配對項目，以見五行觀念從戰國至西漢乃複雜地演化為表述客觀世界的理論。


� 《春秋繁露義證》，頁290-291。


� 對照下文「身有情欲栣」，「天有陰陽禁」或有訛誤或語病，應作「天有陰氣禁」或「陰性禁」纔是，如此方相應陰是治理對象之說，觀下文言「天之禁陰如此」云云，即是明證。


� 《春秋繁露義證》，頁286-288。


� 〈深察名號〉強調：「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春秋繁露義證》，頁284-285），〈董仲舒傳〉寫作「性者，生之質也」（《漢書集注》，頁2501）。


� 〈天道無二〉云：「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此即人性論問題意識之一((解釋消極面的事物如何存在。


� 上引文〈如天之為〉云：「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


� 《春秋繁露義證》，頁294。


� 《原始儒家道家哲學》p.56。方先生此論乃本其思想主體((機體主義：「統攝萬有，包舉萬象，而一以貫之；當其觀照萬物也，無不自其豐富性與充實性之全貌著眼，故能『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而不落於抽象與空疏。宇宙萬象，賾然紛呈，然剋就吾人體驗所得，發現處處皆有機體統一之跡象可尋，諸如本體之統一、存在之統一，乃至價值之統一」。參見〈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原文為英文稿，孫智燊譯，收入梅貽寶等撰、摩爾（Charles A. Moore）編、東海大學哲學系編譯《中國人的心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p.213。


� 《管子‧心術下》「氣者，身之充也」；《孟子‧公孫丑上》「氣者體之充」。生命做為氣的存在乃戰國以來學者共通觀念。


� 〈董仲舒傳〉，《漢書集注》頁2502。


� 《春秋繁露義證》，頁60。


� 參〈威德所生〉。四情與四時應相互配合得當亦見〈四時之副〉。


� 《春秋繁露義證》，頁321。


� 此非僅如直覺地表現熱避暑、寒著衣、暗尋明、渴則飲等生活事物，董仲舒認為小至個人肢體血脈五感臟腑的存在，大致天下社會家國的制式建構，皆可在天氣具體化中相呼應。詳參〈四時之副〉、〈人副天數〉、〈同類相動〉等的論述。


� 《春秋繁露義證》，頁32。


� 上文曾引〈天地陰陽〉文獻以見人在客觀世界的結構與位置，而董仲舒益肯定「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


� 《春秋繁露義證》，頁269-270。


� 〈禮運〉有鑑於禮的豐富性及其實踐之貫穿古今，因而藉孔子言：「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此由於「禮必本於天」（同前）。又〈喪服四制〉亦表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以言喪制是客觀道德。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注疏》（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發行，1989年），頁414；1032。


� 倘如以天道相關觀念為禮的基礎，則祭禮之祭天即為董仲舒所重視，此所以見《春秋繁露》卷十四、十五有五篇盛言郊祭之祭天的意義與重要性的文獻，顯示董仲舒不僅嫻熟禮制，而且是從天道觀來解釋祭天之禮。唯儒學於禮觀念並非從外在形式般地將如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納幣、朝覲、建軍、贄見等重述與重建，而是著重價值觀念的建立與禮論的詮釋，即禮的意義乃是思想與精神優先於儀式，董仲舒於〈祭義〉即引《論語‧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的義理，闡釋祭禮的涵義在誠心與躬親，道出此所以「祭然後能見不見」之「知天命鬼神」。毋論祭天祭地祭先祖，祭祀活動乃吾人心靈所以面對客觀世界的生命實踐。


� 《春秋繁露義證》，頁317。


� 《春秋繁露義證》，頁318。


� 《春秋繁露義證》，頁466。


� 《春秋繁露義證》，頁464。


� 上引文或可謂董仲舒人性論部分近荀子學說，以人性為治理對象，運用心知理可知道，故說「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天道施〉）。唯董仲舒思想較荀子更進一步，董子指出完成人道治理之義理乃體現天地之道運行施化的理則，亦即荀子人性論不作天道觀論述，而董仲舒則強調天道思想乃所以建立人性觀念及其相關活動。


� 〈天道施〉下半篇論述「名者，所以別物也」與「文辭不隱情」的「名之義」，以及「正名以名義」的觀念。


� 上節所論董仲舒有見於天地陰陽之氣漸入於人，以致可說人的情性從天而來，而實際就是天賦予人性命，故一旦論及天人關係，「（人）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循天之道〉）。可見董氏論證理路是由天道到人道，視人道活動淵源天道之氣的變現。《春秋繁露義證》，頁444。


� 〈盟會要〉言：「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即是明證。《春秋繁露義證》，頁137。


� 天命如此賦予底價值性，董仲舒稱之為「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玉杯〉。《春秋繁露義證》，頁32），可見生命內涵價值的可能性在董氏人性觀中是必然的。


� 《春秋繁露義證》，頁165。


� 「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人副天數〉）。《春秋繁露義證》，頁347。


� 〈董仲舒傳〉，《漢書集注》頁2499。


� 〈董仲舒傳〉，《漢書集注》頁2515。


� 《春秋繁露義證》，頁321。


� 「天子受命於天」（〈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號〉），「王者受命而王」（〈三代改制質文〉）。《春秋繁露義證》，頁311；279；191。


� 《春秋繁露義證》，頁346。


� 〈董仲舒傳〉，《漢書集注》頁2501。


� 〈董仲舒傳〉，《漢書集注》頁2515。在〈董仲舒傳〉文脈中，董仲舒論述性情的意義來自漢武帝冊問天人關係，然而性情的存在意義之所以須從實踐面做要求，則是董仲舒別出心裁底將武帝的問題意識導向政治教化觀。


� 〈王道通三〉論述四時、人之四情與人主王者之政的相互理論關係，而以「唯人道為可以參天」概括，文長詳參《春秋繁露義證》，頁321-325。


� 《春秋繁露義證》，頁383。〈洪範〉言五事是為與九疇之「庶徵」中的五象（雨暘燠寒風）災異模式作組織，而未與五行配合。〈五行五事〉的論述接受〈洪範〉五事聯合五象，不同處則是結合四時五行與五事以言災異。


� 此五德〈董仲舒傳〉寫作「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白虎通義‧情性》則作「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同書〈五經〉篇文視「五經」有「五常之道」，二者相配為：「《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白虎通疏證》，頁382；447。


� 五行不順遂的現象，〈五行相生〉是從官制功能障礙言，〈五行五事〉則是從災異描述。文長詳參《春秋繁露義證》，頁355-359；頁321-325。


� 上引〈四時之副〉文獻言主政者賞罰之成功乃「王者之所以成德也」，不說「成政」，由此可見傳統儒學之德政義，肯定政治活動應重在實踐出道德。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論《呂氏春秋》之〈九、《呂氏春秋》對漢代學術思想的影響〉，論董仲舒之〈八、董氏的天的哲學之一〉。


� 《兩漢思想史（卷二）》，頁374-384。


� 參見拙著〈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天道觀與禮思想〉，《鵝湖學誌》第69期，2022年12月。


� 《春秋繁露義證》，頁463-464。


� 〈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云：「《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漢書集注》，頁2498。


�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即有「天理」與「人禮」對言。


� 〈官制象天〉即言「禮」可據「天制」衍生。《春秋繁露義證》，頁212。


� 《春秋繁露義證》，頁281。


� 下列溫、政、情、祭四類皆應四時而立，非直接從與五行有關文獻設定。


� 四情在〈王道通三〉有第二種表示：愛、樂、嚴（憂）、悲。僅〈天辨在人〉有四情配四行。〈王道通三〉〈天辨在人〉另各以「氣」言四時四情，〈陰陽義〉則僅言四情之氣配四時，未言四時之氣。四時之氣亦見〈五行五事〉，並言陰陽五行。〈循天之道〉亦言四時之氣，但未涉五行，僅言陰陽。


� 〈王道通三〉〈陰陽義〉夏作「養」；〈五行順逆〉之土作「成熟百種」；〈人副天數〉〈陰陽義〉秋作「殺」


� 此官職在〈五行相勝〉作「司空」。


� 《白虎通義‧五經》：「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 班固自述五經配「五常之道」。


� 「五色」原見《呂氏春秋》「十二紀首」，〈洪範〉「九疇」與〈四時〉皆無五色觀念。


� 〈五行五事〉另直言「木氣」「火氣」「金氣」「水氣」「土氣」，此在〈四時〉〈月令〉皆無。又自然氣象在「九疇」之「庶徵」中，作雨、暘、燠、寒、風，未與五行配對，而是與五事組合。


� 順五行所恩澤之自然事物。


� 人君逆五行所導致的後果之一。


� 同上。


� 金之災變非全是自然面向，如有武、多兵、多盜寇。


� 上項自然災害是由人事引起，故以人事救之。


� 〈人副天數〉云：「（人身）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但未明言哪五臟與五行配對。


� 醫家觀點之情志臟腑說，與上項四情分類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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